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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性销售合同

 合同累计总金额：人民币 2.5294亿元（含税）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

 合同履行期限：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属于深圳精智达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常经营行为。合同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25、2026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具体合同的相关规定以及

公司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

据为准）。

 合同履行中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签署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将可能影响合同的最终履行

情况。由于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可能存在原材料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造成毛利

率下降的风险。公司将持续跟进合同履行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近日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下属公

司成都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成都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

同，合同累计总金额为人民币 2.5294亿元（含税）。

上述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重大合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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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为信号发生器、自动平板显示器老化设备、手动平板显示器老化设

备及自动光学检查机的改造服务。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对方当事人为京东方下属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成都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国波 惠官宝

注册资本 3,800,000万元 2,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 6月 24日 2007年 9月 29日

注册地址 成都高新区合作路 1188号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合作路

1188号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显示器件制造【分支

机构经营】；显示器件销售；电

子元器件制造【分支机构经营】；

电子元器件批发；其他电子器件

制造【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咨

询；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新型

显示器件及组件、其他电子元

件，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培训咨询；物业管理（凭相关

资质许可证方可经营）；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京东方持股 52.63%，系京东方控

股子公司

京东方持股 100%，系京东方全

资子公司

关联关系说

明

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

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累计总金额：人民币 2.5294亿元（含税）

（二）合同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

（三）履行地点：买方指定的地点交付

（四）履行期限：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五）争议解决方式：因合同或合同相关事项导致的任何争议、争端、索赔

应由位于中国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规

则和程序进行仲裁。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签订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若该等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25、2026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具体合同的相关规定以及

公司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

据为准）。

该等合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等合同而对合同

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签署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或其

他因素将可能影响合同的最终履行情况。由于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可能存在原材

料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造成毛利率下降的风险。公司将持续跟进合同履行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30日


